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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伦理观念变革 

———从信念伦理到责任伦理

葛宇宁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和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　要］我们所生活的现代社会从某种意义上就是风险社会。随着理性的张扬，科学技术无止境的发展，人类制造了许多文
明风险，我们生活在各种社会风险之中。同时，在现代社会里，人类面临的风险状况已经发生改变，各种人为的文明风险在社会

风险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从伦理方面寻求应对的希望。然而，传统的伦理理论主要属于信念伦理的

范畴，它注重行为所依据的动机和目的，而忽视了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联，不重视对责任后果的承担，因此，它难以契合风险社

会要求对行为后果的关注。而责任伦理则和现代社会有诸多契合，它认为道德的根据主要在于行动的后果，它要求行为者对

自己行动的后果负责。面对如此复杂的生存环境，我们应该进行伦理观念的变革，实现从信念伦理到责任伦理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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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推进，我们进入了一个全
新的时代，与过去相比，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

了根本性变革。这是一个人类创造新文明的时代，

科学和技术主导着我们的生活。很不幸的是，文明

的发展也带来了“文明的风险”，即人为风险。应对

这种风险就需要我们从自身的行为着手，学会对自

我行为的控制。伦理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方

式之一便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企图通过对传统伦

理观念的变革，从中找出希望和突破，从而解决现

代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困境。

　　一　现代社会的风险特征

不同的认识主体基于自己独特的理论视野对

现代社会做出了不同的界定，也给现代社会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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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标签”，以标示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比

如，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网络社会、后工业社会等。

与这些认识不同的还有一种叫“风险社会”的理解。

这种认识把现代社会概括为风险社会，认为现代人

完全生活在各种风险之中。当然，这并不表示这种

观点认为传统社会就没有风险存在，而是认为在现

代社会中，风险的地位显著增强，尤其是人为风险

显著增加。许多人为风险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只

有现代社会才有。

把现代社会理解为风险社会，是从一个全新的

视角来把握现代社会的“型相”。风险社会的概念

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来的，一经提出便

成为显学，影响极大。贝克在他的著作《风险社会》

和《世界风险社会》中具体阐述了现代社会的风险

情形。他认为，现代社会带来无止境的科技文明的

同时，也带来了难以控制的人为风险。许多风险都

是人类难以承受的，一旦转变为现实，便会成为人

类难以承受的灾难。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所指出

的那样，“工业社会的社会机制已经面临着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一种可能性，即一项决策可能会毁灭我

们认为赖以生存的这个行星上的所有生命”。［１］社

会学家吉登斯甚至使用“失控的世界”这个概念来

形容现代社会风险的可怕性。

从总体上看，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两大

类，即外部风险和人为风险。“所谓外部的风险，就

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

性所带来的风险。”［２］２２这种风险的来源主要是外在

于人的各种自然力，比如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等。

当然，传统的各种瘟疫、饥荒的爆发也属于此类。

而人为风险，则“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

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２］这种风险主要

来源于现代科技的进步，人类征服能力的增强，它

是人类实践活动本身所带来的“副作用”。

外部风险是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所共有的，

但在前现代社会中，它占据着主导地位，是以非正

常方式“夺取”人们健康和生命的“天命”所在。但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增强，实践的

影响越来越大，各种事物都打上了人类的“烙印”。

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曾指出：“周围的感性世

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

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

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３］在这种状况下，

人为风险开始取代传统的外部风险在社会中占据

主导地位，成为人类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来源。

在风险社会概念的提出者贝克那里，风险概念

就是一个现代性的范畴，与人类的现代文明紧密联

系在一起。“风险是一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

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

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

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

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

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

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

带来的）副作用。”［４］因此，现代社会的风险就是现

代文明所带来的风险，它是现代人实践活动的产

物，它具有现代社会的特征。

首先，现代社会风险具有全球性。前现代社会

的风险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范围上都是局部的、区域

性的，是地区风险。而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把全球

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人类的历史由地方性历史转

变为世界历史。在此种条件下，局部的、区域性风险

往往会转变为全球风险，不仅对风险的最初产生地

产生影响，而且会波及全球。另外，现代人类所面临

的许多风险都是全球范围的，一旦转变为现实就会

造成全球性灾难，比如核战争风险就是如此。在面

对这些风险时，人类只能作为一个整体来应对。正

如贝克不无睿智地指出的那样，在现代风险面前，任

何国家的、种族的、民族的界限都将弱化，人类将作

为一个统一的风险主体来承担起责任。

其次，现代社会的风险影响是综合性的。与前

现代社会相比，现代社会风险的影响呈现出综合性

特征。传统社会的风险往往只在某一方面对局部

地区的人们产生影响，比如地震，它的影响范围是

很明显的、单一的，一般不会涉及到政治、文化等方

面。而现代社会风险的影响往往都会超出单方面

的影响，全面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比如现代社会

中经济危机，它的影响往往超出经济领域，影响到

政治，甚至文化。面临经济危机，许多国家都会进

行政治方面的变革，人们的生活消费方式也会发生

变化，一部分人会由奢侈主义向自然主义转变。

最后，现代社会的风险是知识性的风险。在前

现代社会中，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往往来自于人

类知识的匮乏，知识的增长被看作克服风险的力

量，培根所喊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就是这一

观念的最好诠释。人们认为随着知识的增长，科学

技术的发展，人类将成为自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

人类有能力完全主宰自己的命运，将风险消灭。然

而随着知识的增长，科技的进步，人类所面临的风

险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加。比如，随着人们对

核能的研究和认识，核武器诞生了，这是一个随时

都可能把我们这个星球摧毁的风险；随着信息技术

的发展，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但又开始面临着信

息风险。

总之，现代社会风险与人的现代实践活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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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不可分。在现代社会实践活动中，理性和技术成

为主导力量，它们是征服的力量，也是破坏的力量。

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对自己的理性充满自

信，人类理性得到了极度张扬。正是由于这种对自

己理性的自信，使现代人类无限制地发展技术，开

发自然资源，大张旗鼓地向大自然进军，自然界处

处都被打上了人类的烙印。人类理性的这种张扬

在推动社会前进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弊端，那就

是带来了各种潜在的风险，比如生态风险。正如恩

格斯所言，人类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都遭到了

自然界的报复。事实证明，人类的这种理性自信在

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种自负。人类的理性是有限

的，它不可能预知一切，掌控一切，理性有自己的

边界。

在人类理性自信的带动下，科学万能论和技术

万能论的观念得以产生，这种盲目的乐观主义使人

类进入“技术统治”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突破

了应有的界限，全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然而科学

的发展往往会忽视伦理的限制，它具有无限的自我

繁殖和扩张能力，最后走向它的反面，背离科学的

初衷。比如忽视生态伦理，无限制地破坏环境，很

有可能导致我们“无家可归”。生物技术的发展，克

隆人类已经有了可能，但如果我们忽视伦理的要

求，把克隆用于人类自身，人类的社会体制将面临

解体，人类也有可能将不复存在。

许多人都在思索，在风险社会中，人类如何才

能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为此，伦理的功能得以凸

显，伦理学本身就是一门追求善的生活的学问，它

要帮助人们获得一种正确的生活方式。正如维特

根斯坦所言：“伦理学是对有价值的东西的探索，或

是对真正重要东西的探索，或是我会说，伦理学是

对生活意义的探索，或者是对正确的生活方式的探

索。”［５］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伦理方面的变革来寻求

对风险社会的应对之策。

　　二　传统伦理观念应对现代风险社会时的
不足

　　如前所述，在现代风险社会中，人们把希望的
目光投向了伦理。希望通过有效的伦理信念和规

范来防范和化解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使人类过上一

种宁静幸福的生活。然而，既有的伦理体系是否能

够承担起这一重任还需要我们的认真省思。在西

方伦理思想史上对人类影响较为深远，并且至今在

我们生活中仍然发挥着导向作用的伦理观念主要

有德性论、义务论和功利论。

德性论伦理学在西方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亚

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便是德性论的典型代表。德

性伦理学主张道德的根据在于行为者的德性，即行

为者的优良品质。行为者自身具有的优良品质是

一种行为成为善的保证，也是评价一种行为是否道

德的根本标准，而不是相反。正如亚里士多德所

言：“行为者，并不是由于他做了这些事情而成为公

正和节制的，而是由于他像公正和节制的那样做着

这些事情”［６］。在日常生活中，德性伦理学看重的

是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比如舍生取义、慷慨大方等。

它认为只有具有舍生取义道德品质的人才会为了

高尚的事业而牺牲自己；也只有慷慨大方的人才会

在别人困难时救济别人。亚里士多德还对德性进

行了二分，即德性包括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他认

为只有让两种德性处于和谐有序的状态之中，才是

至善，也才有真正的幸福，“幸福即是心灵合于完全

德性的活动”。［７］

德性伦理学是一种自律伦理学，它从自律的角

度出发，强调行为者自身德性即优良品质，是行为

本身善恶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是评价行为合

乎道德与否的标准。然后，由于风险社会的影响是

全球性的和综合性的，纯粹的个人自律，而忽视对

他者道德规范的要求，其力量一定十分苍白。另

外，由于这种伦理学把希望寄托在行为者自身的德

性和自律上，放松对其行为过程和结果的“监管”，

忽视了行为结果的责任分配和承担，其中潜藏着一

定的风险，“好人”也会犯错，甚至造成十分严重的

后果。

义务论伦理学的最大特点在于把行为所依据

的动机和信念作为行为本身的道德评价标尺，只要

动机是好的，行为就是善的。康德是义务论伦理学

的集大成者。在康德那里，善的动机就是义务，依

据义务而行动便是善，“因此义务的行为就是善的

行为”。［８］决定义务的是善良意志，善良意志是整个

康德伦理学的支点，他给了善良意志完全的肯定和

最大的赞美。康德说：“苦乐适度，不骄不躁，深思

熟虑等，不仅从各方面看是善的，甚至构成了人的

内在价值的一部分；它们虽然被古人无保留地称

颂，然而远不能被说成是无条件的善。因为，假如

不以善良意志为出发点，这些特性就可能变成最大

的恶。一个恶棍的沉着会使他更加危险，并且在人

们眼里，比起没这一特性更加可憎。”［９］在康德那

里，善良意志是一种无条件的善，它仅仅出于人的

意愿，是一种自在的善。

义务论伦理学本质上是一种动机论的伦理学，

强调行为所依据的动机是评价行为是否善的道德标

尺。虽然，我们不能放弃高尚的信念追求，它具有自

身的价值。但仅仅把行为委托给主观的动机和信

念，在现代社会是一种极大的冒险。也许，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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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点是好的，是善的，完全出于善良意志，但如果

放弃了对行为手段的限制，以及忽视了自身条件的

局限性，往往未必会结出“善果”，甚至有可能走向

“恶”的深渊。以目前为我国法律界所诟病的刑讯逼

供为例，许多办案人员出于早日破案，将犯罪分子绳

之于法，还受害者以公道的动机，对犯罪嫌疑人采取

各种刑讯逼供的手段，结果在刑事诉讼中导致一些

人被“屈打成招”，蒙受“不白之冤”，甚至造成无法挽

回的损失，最终损害了法治的尊严，因此许多国家刑

法都明文规定禁止“刑讯逼供”。

功利论伦理学是随着近代“人”的解放浪潮而

兴起的一种伦理思想，一经形成便影响深远。它反

映了人的欲望的正当性，反对人性的过度压抑。功

利主义追求人的幸福和快乐，认为幸福和快乐才是

真正的善，是内在的善、根本的善。能给人们带来

幸福和快乐的行为就是善的行为，好的行为。功利

主义的鼻祖边沁曾明确宣称：“当我们对任何一种

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是看该行为是

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换句话说，就是看该

行为增进或者违反当事者的幸福为准。”［１０］２１１同

时，边沁还认为，趋乐避苦就是人的本性，仔细观察

每个人的行为，大家都受苦乐的感性支配，看见快

乐就亲近，遇到痛苦就逃避。在《道德与立法原理

导论》一书的开篇中，他就指出：“自然把人类置于

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

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

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凡我们所

行、所言、所思，无不由其支配：我们所能做的力图

挣脱被支配地位的每项努力，都只会昭示和肯定这

一点。一个人口头上可以声称绝不再受其主宰，但

实际上他将照旧每时每刻对其俯首称臣。”［１０］５７到

了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穆勒那里，功利主义还得到

了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他提出了快乐不但有数量，

更有质量，以及顾及他人的快乐和幸福问题。最

终，功利主义把自己的追求归结为“最大多数人的

最大幸福”。

功利论伦理学在某种意义上开始关注行为的

后果了，那就是是否能产生快乐和幸福，并且在把

这种实际效用作为评价标准。但是，功利主义在现

代风险社会却也有诸多不足。其一，它注重感官快

乐和幸福，正是这种追求使人类沉浸在无限的征服

之中，把一切资源都变成自身快乐的源泉，从而引

起更多的社会风险。快乐不是责任，忽视了长期的

后果和责任，快乐和幸福不可能是持续的。其二，

功利论往往只注重当代人的快乐和幸福，而忽视了

人类对未来后代人所负的代际责任。而只有自觉

担负起对未来后代人的代际责任，人类才能更好地

生活下去。“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发展一

种与后代休戚与共的感觉，并准备拿自己的利益去

换取后代的利益。如果每一代人都只顾追求自己

的最大享受，那么，人类几乎注定要完蛋。”［１１］

无论德性论、义务论，还是功利论，它们都分享

着一个共同的信条，那就是，在道德行为中，信念才

是最终的评价标准，它们都属于信念伦理的范畴。

德性论是以人的品质来保证行为者在具体行为时

会有好的信念，比如公正的人会出于公正处理事

情；义务论是直接从善良意志出发；而功利论则把

追求快乐和幸福作为行为的动机和评价标准。从

本质上看，信念伦理认为道德的依据在于行为者的

意图、动机和信念，如果行为者的意图、动机和信念

是高尚的，那么行为本身就是道德的、合理的，行动

者对其行为后果不负有责任。即使在高尚的信念

下产生的是“恶”的后果也是如此，行为者没有必要

为此自责。从某种意义上说，信念伦理是一种“出

世性”的思维方式，“它把行为的价值完全置于主观

意图和信念上，而对此岸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

不予考虑，它认为人只需考虑自己的主观意图和动

机的价值即可，行动的后果及其责任应交给人之外

的彼岸的他者”。［１２］１８８

而面对如此复杂的现代风险社会，我们需要的

是真诚面对现实生活世界，以一种“入世的情怀”来

应对风险社会。而责任伦理就是一种“入世性”的

伦理观，它具有明显的“此岸性”。

　　三　责任伦理与现代社会的契合

面对这么一个全新的时代，韦伯提出了责任伦

理的概念，用于补充和超越传统的信念伦理。责任

伦理的道德根据主要在于行动的后果，它要求行为

者对自己的行动后果负责，动机和信念的高尚不是

免责的“合法理由”。因此，与传统信念伦理相比，

责任伦理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它充分考虑到采取

行动的手段以及由这种手段所造成的后果，并对这

种后果承担完全的责任，它要求对行动的手段和后

果之间的关联进行充分的考察”，“它要求行动者为

自己的行动后果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责任”。［１２］１８８

责任伦理和现代社会具有很强的契合性，它既

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也是克服现代社会风险的希望

所在。按照韦伯的说法，这是一个“祛魅”的时代，

代表客观价值法则的宇宙秩序已经衰微，再也没有

一个“神”有能力占据统治地位了，理性也不例外。

现代社会不但拒绝神，也拒绝一切先知，这是一个

没有神也没有先知的时代，有的只是我们自身，不

完美的人。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凭借自

己的主观“善良意志”任意行事，并且拒绝为此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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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果承担责任。

首先，责任伦理提倡责任担当意识。如前所

述，责任伦理要求行动者注意对自己行动手段的控

制，充分考虑到所采取的手段与行为后果之间的关

联，并自觉地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完全承担起责任。

这种责任担当意识要求我们在决策和行为时一定

要学会自我控制和协调，尽量减少因自己的鲁莽和

盲目给社会带来的风险和损害。

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一定要学会审慎行

事。这种审慎要求正是责任伦理最初的含义。人

们对责任伦理最初的思考是与现代社会所面临的

各种现实危机和大量风险密不可分的。审慎本身

就是一个与责任密切相关的概念，责任意识产生审

慎行为，审慎行为体现出一种负责的态度。因此，

“在某种意义上，审慎就意味着责任。没有审慎的

存在，责任就可能变成鲁莽和草率。”［１３］审慎不但

要求决策人和行为人要担保其意图和动机是善的，

更要担保其行为产生的后果是善的，勇于承担起行

为后果的责任。审慎要求我们在决策和行为时排

除各种“非法”因素的干扰，做到以责任感而行事。

其次，责任伦理提倡对自己职业的“天职”意

识。在现代风险社会中，我们不但要学会做人，如

同德性伦理所要求的那样，具有一系列的优良品

质，比如正直、公正、节制等，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勤

勤恳恳做事，把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视为一种服务于

人类的“天职”，具有职业荣誉感，认真负责地去做

好。责任伦理认为，“一旦选定了某种职业，就不仅

把它视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要把它当成一种必

须全心服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对它付出全部

的热诚和努力。”［１２］１９１

专业分工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它带来

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风险。专业分工

的存在本身已经表明现代人所面临的生存环境的

复杂性，没有人能够“预知”和“掌控”全部的事实。

我们就把事实“分解”开来，通过专业的手段去应

对，因此每种专业都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都是应

对社会风险的产物，我们为了他人和社会的需要有

责任把它做好。另外，专业分工也会带来专业“衔

接”的风险，我们做好自己职业的同时，也要注意和

其它的职业协作。

最后，责任伦理提倡独立的人格意识。正如有学

者所言，责任伦理最根本的旨趣是“确立独立的、真正

具有尊严的‘人格意识’”。［１２］１９１如前所述，在这个“祛

魅”的时代，我们没有先知，也没有了神，那么我们就应

该抛弃一切“虚幻的庇护”，真正去做一个人。

一个真正的人，是一个有担当精神的人，一个

能把自己职业做好的人，如此，他就必须是一个独

立的人、一个有尊严的人，具有独立的人格意识，因

为这是责任的前提。在法理上，一个没有独立人格

的自然人，就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一个不具有

法人资格的团体组织也是一样的。在道德伦理领

域，我们更应该张扬独立的人格意识，让人真正立

于天地间。唯有如此，他才能成为发展的主体，在

发展自身的同时也推动社会的发展；面对风险社会

时，他才会对自己的未来负责，同时也对他人和社

会的未来负责。

当然，从信念伦理到责任伦理，并不代表认为

信念伦理已经过时，完全丧失了自身价值；而是认

为，在面对风险社会时，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相比，

具有一种特殊的价值，它和现代社会有诸多的契合

之处。责任伦理对信念伦理既是一种超越，也是一

种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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